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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葛 明 （ 男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
330106197112280417，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证号：
31101011100369）、朱秋萍（女，汉族，身份证号：
330102197510171229，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证号：
31101012100358）已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与杭州市望
江法律服务所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停止执业，已申请
注销。如诸葛明、朱秋萍仍以杭州市望江法律服务
所名义执业，我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杭州市望江法律服务所
2017年6月7日

声 明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7日

（2017）浙0302民初5309号
张倡豪：本院受理原告郑霞丽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5 时 00 分在本院
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915号

印春兰、严祖光、汪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李小
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6 时
00 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5401号

叶樑桦：本院受理原告陈孙超与被告叶樑桦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东
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69号

陈越渊：本院受理原告周银莲与被告陈越渊离
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02 民初 869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868号

陈汉项、李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贵妹鞋业有
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13日14时30
分在本院西郊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056号

谭勇文：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和与谭勇文、天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 9 时
在本院西郊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916号

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李波、张维旺：本院受
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你们与被
告洞头县凯特阀门机械有限公司、四川嘉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宝阀门制造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四川嘉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本院（2016）浙0302民初9916
号民事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
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日。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6044号

洪秀武、洪漪：本院受理原告王竞宇诉你们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986号

诸国光、童玉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国
家税务局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东
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238号

曾瑞宗、雷芬芬、魏青松、曾云住：本院受理温州
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21日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221号

张立朋、余水春：本院受理原告朱海波与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8月24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2228号

杭州莫畏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登喜雀服饰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2017 年8 月24 日上午9 时00 分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872号

王小敏、项乐加、郑洁、张松伟：本院已受理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991号

华东阀门有限公司、夏福荣、朱小玉：本院已受
理原告精工阀门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5
民初9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破13号

本院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根据浙江苍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得鑫印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震瓯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7 年
08 月 14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
城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8 楼，邮政编码：
325000，传真：0577-88122696；联系人：贺君，电话：
13868407862），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
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 56 条规定处理。该公司
的债权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债
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
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34号

赵美娟、徐云杰：本院受理原告姚文佳与被告
赵美娟、徐云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411 民初 13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
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613号

陈林：本院受理原告周平华诉被告陈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请求判令你归还借款65000元，并支付违
约金，承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054号

杨利英、胡宝根：本院受理原告朱琴宝与被告杨
利英、胡宝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提供的证据复
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付清货款66757
元；2、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双倍计算）；3、被告胡宝根对被告杨利英的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94号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王永兵诉被告陈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21 民初 94 号民事
裁定书。由于本案原告王永兵经本院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故依法按撤诉处
理。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503号

李良、怀栋梁：本院受理原告陶忠民与被告李
良、怀栋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21
民初550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良结
欠原告陶忠民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372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怀栋梁对被
告李良的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良追偿。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3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38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李良
负担，由被告怀栋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良追偿。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77号

李家威：本院受理原告沈斌俊与被告李家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421民初177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家威结欠原告沈斌俊借
款本金 15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履行
完毕；二、驳回原告沈斌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178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828 元（原告已预
交），由被告李家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浦志浩：本院受理原告苏纯瑶诉被告浦志浩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刘小明：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华佳通塑业有限公
司诉被告刘小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点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高海红、高亚华：本院受理原告朱静江与被告
高海红、高亚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03号

平湖市新联生活超市：本院受理的原告嘉兴怡
亚通司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平湖市新联生
活超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
货款45180元。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超市送达，
现依法向你超市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522号

贾建根、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
群贤、吴燕琴、赵雅芬：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海宁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贾建
根、海宁曼哈顿服饰有限公司、蒋国飞、陈群贤、吴燕
琴、赵雅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申
请追加朱文娟为本案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告知追加被告通知书。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3440号

吴 月 漪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5197608251228）：本院受理原告王月珍与
你、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
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桐乡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付31096.4元，被告
吴月漪对保险范围之外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自本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定于2017年9月4日下午
14时00分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绍兴宏昌包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华
吉包装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宏昌包装有限公司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加工价款
202480.91元，并赔偿原告自2016年6月28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5倍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逾期将依法判决。

本院定于2017年9月15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
院长安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合议庭组成人员：杨海达、范叶华、方敏，杨海达
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吴金忠:本院受理原告林涛诉被告吴金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不在送达地址，无法联系，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向被告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将依法判决。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十四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长安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2624号

李章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海宁支公司与被告李章荣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垫付的保险
赔款 120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原告提供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本案
由陈豪东、曹腾、吴胜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
陈豪东担任审判长。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028号

张淑琴：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盐县支行诉被告张淑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
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
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789号

桐乡市恒韵服饰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6099319-4） 、马 莉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623197702163142）、俞晓益（公民身份号码
330623197812300910）：本院受理原告吴江市创隆
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恒韵服饰有限公司、
马莉、俞晓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3 民初 789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吴帅剑、张雄亮：本院受理（2017）浙1004民初字
第3865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17年8月18日）。原告要求被
告吴帅剑立即偿还透支本金人民币32949.98元及截
至 2017 年 4 月 1 日产生的利息 8040.07 元、违约金
2680.02元，并支付自2017年4月2日起至实际偿还
日止的按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张雄亮
对吴帅剑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院定于2017年8月21
日9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陈丽亚：本院受理（2017）浙 1004 民初字第
3871 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勇明
及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 2017 年 8 月 18
日）。原告要求被告张勇明立即偿还透支本金人
民币 9881.44 元及截止 2017 年 4 月 1 日产生的利息
3156.72 元、违约金 1052.24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 4
月 2 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的按合约约定计算的利
息、违约金；被告你对张勇明上述债务负连带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浙江铭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百力橡胶轮胎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
关权利权益），截至处置基准日2017年2月28日，该户债权总
额为 5455.54 万元，担保人：温州市洲一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章鸿杰、余安乐。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浙江
铭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你们向浙江铭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
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
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铭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浙江铭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行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港新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美琳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波塞顿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6月9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东信字第0116号、2014东借0117号、0118号

2014业-借3002、3220号、3221号

2013城借6533号

本金

2,296.08

5,000.00

1,998.00

9,451.20

欠息

32.64

24.92

99.56

抵押、担保人

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公司、东阳市太阳城陶瓷有限公司、王泉锋、朱巧波、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王新浩、骆雪飞

义乌市庆琳饰品有限公司、孟庆荣、丁红娟、浙江琳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义乌琳多饰品有限公司、王跃忠、孟庆美

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浙江绣锦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绣锦服饰有限公司、张锦福、傅金秀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89；
名来公司联系电话：1330689061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

2017年6月7日

单位：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6月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名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